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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西门河头团块被征收人：
瑞安市西门河头团块危旧房改造工程安置房已通过预验收。根据《瑞安市西门河头团

块危旧房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和《瑞安市西门河头团块危旧房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有关规定，现将安置房第三期购房款缴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缴款时间
自2023年11月10日（农历九月廿七）至2023年12月9日（农历十月廿七）。

二、缴款金额
本次（第三期购房款）应缴金额为总差价款(即安置房总购房款-第一期购房款)的65%。

三、缴款程序
1、各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到玉海街道永胜门社区领取《缴款通知书》，并签署回执。

2、按《缴款通知书》中注明的银行账户缴纳第三期安置房购房款。

3、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缴纳第三期购房款后，凭银行回单或电子凭证到西门河头团块

危旧房改造工程签约中心（瑞安市玉海街道西门街60号永胜门社区）开具收款收据。

四、逾期未缴足房款的，根据协议约定，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本期应缴未缴购房款金额

的万分之三计算违约金，还可能承担不能参加西门河头团块安置房抽签定位的后果。

五、若需办理银行购房贷款的，请于2023年12月8日之前到瑞安农商银行玉海支行虹

桥路分理处（瑞安市玉海街道广场路75号）对接。

六、本次缴款通知书一式二份，被征收人一份，实施单位留档一份。

特此通知

瑞安市玉海街道办事处
2023年10月10日

瑞安市西门河头团块危旧房改造工程安置房
第三期购房款缴纳通知

2023年度“亩均论英雄”
信息化综合初步评价结果公示

根据瑞安市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工
作相关部署，对全市范围内除电力、燃气、
给排水、垃圾焚烧、污水处理等民生环保
公用事业企业外，所有工业企业及自然人
工业户实施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结果划分
为 A、B、C、D 类企业。对不同类别的企业
将在用能、用地、排污、融资、奖评、监管资
源要素配置上实施差别化政策，对规模以
上 D 类工业企业及规模以下 C 类、D 类工
业企业（含自然人工业户）执行差别化电价
管理。

现将初步评价结果为 A 类、B 类、C 类、D
类的企业，拟实施差别化电价管理企业名单予
以公示，具体名单见市经信局网站查询（http:
//www.ruian.gov.cn/col/col1229197221/
index.html网页中法定主动公开内容的公告
公示栏目），公示期为2023年10月8日-2023
年10月12日。

针对差别化电价管理对象的具体措施如
下：

一、对规模以上C类企业实施预警。
二、对规模以上 D 类企业、规模以下 C 类

企业（含自然人工业户），其电价在现行《浙江

省电网销售电价表》中相应电价的基础上，提
高每千瓦时0.10元执行。差别电价执行时间
为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对规模以下D类企业（含自然人工业户），
其电价在现行《浙江省电网销售电价表》中相
应电价的基础上，提高每千瓦时 0.3 元执行。
差别电价执行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年6月30日。

单户企业加价收取电费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三、加强对 C 类、D 类企业（含自然人工
业户）的监管，对执行差别化电价对象名单实
施动态管理，按照差别化电价认定标准定期
进行调整。

公示期内，请社会各界对公示的对象进
行监督，如有异议企业可向所在镇街经贸办

（服务中心）申请核对，并提供营业执照、用地
信息证明、纳税证明、用电信息等与异议理由
相关的证明材料及其复印件，经所在镇街经
贸办（服务中心）审核盖章后送至经信局 307
办公室。咨询电话：65628839。
瑞安市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0月8日

兹有瑞安市畅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经交通运输相关
主管部门批准，企业经营范围从县内包车客运，升级至：县
际包车客运、县内包车客运。

因我司运营范围升级所致，企业运营成本费用有所增
加，因此，从即日起至2023年10月31日止：

1.请集团公司合作者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结清该
日前(即2023年10月31日前)与集团公司的所有账务；

2.请相关驾驶员携带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到
集团公司签订年度驾驶员聘用相关手续；

3.请相关合作者到集团公司签订新的《合作协议》。
联系电话：18858871226柳先生

瑞安市畅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10日

关于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公告
某女童，身体健康，

2016年10月8日晚上9

点，发现被遗弃在瑞安市

仙降街道香岙村，发现时

该女婴约出生一个月，被

捡拾时身穿花色衣服，裹

着红色毯子。请以上弃

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

与滕召马联系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

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话：17374392700。

拟收养人：滕召马
2023年10月10日

公 告

【条款】年龄未满 35 周岁的新市民、

青年人，在温购置家庭首套住房申请个人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借款人可贷额度在按

规定计算后的贷款额度基础上可附加 5

万元共富安居额度，附加后不受贷款还款

能力不得超过借款人及配偶缴存住房公

积金的月工资收入 60%的限制，不受温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确定的个人

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的限制。

【解读】
高晓义：这是唯一一条可以叠加的条

款，可与其他优惠条款叠加。主借款人年

龄在 35 岁以下的，不论户籍，只要在温购

买的是家庭首套住房，申请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时，可在按规定计算后的贷款额度

基础上增加 5 万元的共富安居额度。9 月

1 日至今，我市已有 37 户家庭享受该项优

惠政策。

例：一个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达到

150 万元，这个家庭还符合本条款，那么

该家庭贷款额度就可以达到155万元。

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55万元

解读瑞安住房公积金六大“新政”
■记者 黄丽云 通讯员 邵疆疆

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关于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若干业务

政策的公告》9月1日起正式实施，我市住房公积金若干业务政策有了重大调

整，具体有六大“新政”，即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最高年龄政策、取消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提取留存政策、提高购买绿色建筑住房的可贷额

度政策、完善支持高层次人才贷款额度政策、完善支持多孩家庭贷款额度政

策和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安居乐业政策。

目前，我市共有10万多名职工缴存公积金，现有住房公积金贷款家庭近

14000户，贷款余额约61亿元。公积金“新政”实施一个月来，我市共为64户家

庭发放了住房公积金贷款，其中37户家庭享受了附加5万元的共富安居额度；7户

二孩家庭享受了上浮20%贷款金额的政策，其中3户家庭在双职工最高贷款额的

基础上上浮20%，贷款金额达到120万元；同时享受以上两项新政的有3户家庭。

因为新政策变化较大，尤其是条款专业性强，不易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新政的实施效果。为此，记者专访了温州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瑞安分中心业务科科长高

晓义，让他来为大家深入解读公积金“新政”。

【条款】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

最高年龄政策。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登记

审核时借款人的最后一期还款年龄从不超

过 60 周岁调整为不超过 65 周岁，实际放

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款借据为准。

【解读】
高晓义：这条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年长

的公积金贷款人群，还款年龄延后 5 年，一

方面延长偿还债务的期限，另一方面也增

加了贷款额度。

例：曹先生，今年50岁，原本申请公积

金贷款的最长年限为 10 年，新规下，最长

贷款年限达到15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贷款额度，月还款金额也有所降低。

【条款】取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

人提取留存政策。取消“已办理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含公转商贴息贷款）且未结清

的职工家庭，借款人缴存账户中应留存最

少12个月的贷款登记时的月缴存额”的规

定。取消后，借款人申请提取缴存账户中

原留存的余额，需符合我市现行可提取的

相关政策规定。

【解读】
高晓义：该条款涉及每户住房公积金

贷款家庭，反响较大。原本办理公积金贷

款（含公转商贴息贷款）后，只要贷款尚未

结清，主借款人的公积金账户里必须留存

12 个月的余额，新规下则不需要再留存，

符合我市现行可提取的相关政策规定即可

提取，如存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

房、偿还住房消费贷款本息等情形。值得

注意的是，房屋装修是不能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和提取的，我市不少市民对此存在

误解。

例：张先生公积金贷款时的月缴存额

是2000元，贷款期限是20年，如果他不提

前还款，按照原先的规定，在公积金贷款发

放后的20年里，他的公积金账户均必须留

存 2.4 万元。新规下，这 2.4 万元就能“活”

起来，只需要符合现行政策，就能提取出

来，或用于抵公积金本金，或用于按月偿还

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减轻还款压力。

【条款】提高购买绿色建筑住房的可贷

额度政策。缴存人家庭购买经住建部门认

证的绿色建筑住房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可贷额度在按规定计算后的贷款额

度基础上上浮 10%，上浮后不受贷款还款

能力不得超过借款人及配偶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月工资收入 60%的限制，但不得超过

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确定的个人

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

【解读】
高晓义：本条款中的“绿色建筑”只针

对期房，不包含二手房。新规中“绿色建

筑”的标准有所降低，范围扩大了。原本规

定绿色建筑，指经市住建部门认证为二星

级及以上的绿色建筑，比如瑞安的星汇里

楼盘，就可享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在计算后的贷款额度基础上上浮10%的政

策，新规里将绿色建筑的要求降至一星级

及以上。

例：陈先生夫妻根据双方账户余额和

贷款年限等因素，最终确认可贷款额度为

90 万元，因为他们购买的是绿色建筑，其

贷款总额就可达到99万元，接近了双职工

贷款的最高额度 100 万元。值得注意的

是，上浮后的贷款额度不能超过温州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确定的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最高额度，即双职工100万元，单职

工65万元。

【条款】完善支持高层次人才贷款额

度政策。我市高层次人才中非博士学位

的 E 类和 F 类人才在温州地区购买住房

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在按规定比

例支付首付款后，可贷额度按温州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确定的双人缴存最高

贷款额度计算，每户最多只享受一次。

【解读】
高晓义：该条款最大的变化在于“F类

人才”。我市共有2万多名F类人才，新规下，

可套用一般E类人才的政策，直接享受100

万元的贷款额度。该条款以家庭为单位，家

庭中一人享受该政策后，其余人则不能再次

享受。其他高层次人才政策保持不变。

例：项女士是 F 类人才，其缴纳公积

金刚满 6 个月，公积金账户余额不到 2 万

元，她和丈夫买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可直

接达到1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不论项

女士单职工缴存还是夫妻都有缴存住房

公积金，只要是 F 类人才，就可以享受

100万元的贷款额度。

【条款】完善支持多孩家庭贷款额度

政策。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生育二孩的

家庭和2021年5月31日以后生育三孩的

家庭，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贷

额 度 在 规 定 基 础 上 分 别 上 浮 20% 和

50%。上浮后不受贷款还款能力不得超

过借款人及配偶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

资收入60%的限制，不受温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委员会确定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最高额度的限制。

【解读】
高晓义：该条款意在鼓励多孩家庭。

很关键的一点是，该条款不受个人住房公

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的限制。9 月 1 日至

今，我市共有 3 户职工家庭享受了新政

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多孩、绿色建

筑、人才政策仅选其中一项，不能叠加计

算。

例：杜女士和丈夫的月缴存额度较

高，都有 3000 多元，两人的账户余额均

有 30 万元。根据相应规定，他们的公积

金贷款额度已达最高额度 100 万元，但

他 们 是 二 孩 家 庭 ，贷 款 额 度 就 在 原 先

100 万元的基础上上浮 20%，达到了 120

万元。假设杜女士家庭是三孩家庭，公

积金贷款额度更是可以直接上浮 50%，

达到 150 万元。

【条款】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全额

提”“随时提”租住住房，改善居住水平。

年龄未满 35 周岁（非温州地区户籍）的

新市民、青年人，在瑞无自有住房申请提

取住房公积金的，可按照本人住房公积

金申请时实际月缴存额全额提取住房公

积金（最长提取月份按不超过其上一次

无房租赁提取至本次无房租赁提取的间

隔月份计算）。

【解读】
高晓义：该条款针对的是非温州地区

户籍的、在瑞无自有住房的且未满 35 周

岁的新市民家庭。

例：陈先生月缴存2000元，上一次提

取公积金时间为 2020 年 1 月。如果根据

原规定，则最多提取一年金额，即 1600

元×12（月）=19200 元。新规下，陈先生

可提取的月数为上次提取至今间隔的月

数，即 45 个月，提取金额为 2000 元×

45=90000元。

贷后留存政策取消 “活钱”更多了

“绿色建筑”要求降低 范围扩至一星级

人才惠及范围扩大 F类人才直享百万贷款

多孩家庭购房无忧 贷款最高上浮50%

新市民青年人政策倾斜 无房随时提全额提

青年人购房有专享 共富安居多5万元

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瑞安分中心


